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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
104學年度高中教師成長社群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第一部分　基本資料

	計畫年度：104學年度
	申請序號：(請勿填寫本區)

	社群名稱
	○○○○○ 成長社群

	社群類別
	□ 新申請社群：本社群第一次申請北二區高中教師成長社群
□ 延續性社群：本社群曾參與其他相關教師成長社群，本年度之申請案為相關議題、活動之延續，請說明延續自該社群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執行類別
	說明：請務必擇一類別進行主題式學習。
□ 創新教學經驗分享    □ 教學教材改進規劃     □ 專業發展與教學運用           　　□ 新課綱下之課程設計與發展特色課程 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執行時間
	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

	召集人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服務單位
	校名
	教授科目

	
	
	(此欄資訊請填寫全稱，請勿以簡稱填寫之。)

	
	聯絡電話
	辦公室
	
	手機
	
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成員資料
(此欄資訊請填寫全稱，請勿以簡稱填寫之。)
	姓名
	職稱
	服務單位別
	電話 (辦公室可)
	電子郵件信箱

	
	1
	社群召集人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
	2
	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
	3
	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
	4
	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
	5
	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
	6
	
	
	校名
	科別
	
	

	社群助理資訊*
	姓名
	
	電話 (手機佳)
	

	
	單位
	校名 
	系所名 
	系級 (大學、碩、博 一、二、三…)
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
* 社群助理資訊請盡量於申請時確認。若暫無相關人選，亦可於申請通過後補充告知。社群助理資格、工作內容與勞保投保事宜，請參考【社群計畫經費編列說明】文件。
※ 召集人資訊亦請填入於「成員資料」欄位 (第一欄)。
※ 社群成員及召集人資格與社群組成方式，請參考【社群計畫申請說明】文件。

※ 灰色字體處請於填入資訊後逕行刪除。
※ 以上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
第二部分 社群開放媒合意願
說明：為能使高中學校教師皆能有機會參與教師成長社群，中心學校於申請期間內接受高中學校教師之媒合申請，並於核定名單公告後，由中心學校協助媒合。
此意願不影響審查結果與經費。
· 願意
· 不願意
第三部分　整體計畫內容

說明：1. 第三部分撰寫內文請以標楷體/ Times New Roman，12點字書寫，單行間距，以不超過四頁為原則。2. 下述頁面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。

一、成立理念與宗旨

＞
二、預期目標與成果
(面向建議可從「提升學術領域之發展」、「增進教師教學效能」、「增加跨領域學習機會」、「提升教師自我成長」等來描述)

＞
三、重要活動規劃
說明：
1. 社群計畫所規劃之活動內容以推動同儕學習、教師教學經驗、教材改進、研究發展的主題式學習為主，可採用讀書會、工作坊、實務論壇、教材研發等方式進行，每月 (可不含寒暑假) 至少進行一次聚會。
2. 撰寫方式不拘，以可讓審查委員清楚了解活動內容與意涵為主。
3. 建議活動規劃時，穿插不同活動型態進行。亦可參考下方表格書寫。
＞
· 活動規劃格式參考：
	序號
	活動性質
	時間規劃
	主題規劃
	與會者規劃
	備註

	例 (參考後請逕行刪除)
	■ 讀書會

□ 實務研討

□ 教材研發

□ 工作坊
□ ________
	預計 1月下旬 (約 1/27 )

18:30 – 20:30, 約 2 小時。


	…
	主持：召集人○○○教師
講者：○○大學○○系○○教授

與會：全組成員
	

	
	□ 讀書會

□ 實務研討

□ 教材研發

□ 工作坊
□ ________
	
	
	
	

	
	□ 讀書會

□ 實務研討

□ 教材研發

□ 工作坊
□ ________
	
	
	
	


四、社群發展總體成效
＞

五、相關教師成長活動經驗

說明：如曾參與99年度、101-102、102-104 年度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成長社群計畫 (或其他教師社群計畫) 等相關經驗說明。
	社員姓名
	曾參與活動類型
	活動經驗

	
	曾參與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成長社群計畫 
社群名稱：＿＿＿＿_____________
身分別：召集人 / 成員 / 講者 / 參與者 / 其他
	

	
	曾參與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成長社群計畫 
社群名稱：＿＿＿＿_____________

身分別：召集人 / 成員 / 講者 / 參與者 / 其他
	


第四部分　經費預算表
說明：
1. 社群計畫補助各社群之相關業務費用為主，每一社群之補助額度以五萬元為上限。
2. 活動費用的編列請力求合理，明細表加總數據請務必正確無誤。費用以補助社群成員活動為原則，請勿編列參與學生之活動費用。經費預算編列相關說明請詳見【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4學年度高中教師成長社群計畫經費編列說明】。
4. 雜支每社群以新台幣壹仟元為編列及核銷上限，不得核銷碳粉匣、墨水匣及感光筒。雜支不得流用。
5. 下述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。
	召集人：○○○
	社群名稱：○○○○ 成長社群

	成員人數：
	預計辦理活動場數：

	申請額度：


活動經費明細表

	序號
	活動性質
	預定活動日期
	金額
	說明

	例: 00
	讀書會
	12 月中旬
	2,500 元
	聚會餐飲、資料印製及工讀協助人力等費用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總計
	
	


· 灰色範例請於參考後刪除
·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

· 補助項目、核銷配合事項：請詳見【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4學年度高中教師成長社群計畫經費編列說明】
	經費項目
	補助原則說明
	核銷配合事項

	社群活動膳食費
	每次活動補助每人 (不含參與活動之一般學生) 至多120元
	· 需辦理4小時以上且跨用餐時段之研習活動
· 核銷需附收據及簽到表正本文件
· 收據抬頭請寫明國立臺灣大學，發票請打統編 03734301

	講座鐘點費
	讀書會、工作坊、實務論壇、教材研發等研習活動
	· 非北二區所屬教師 / 人員每小時1600元。
· 北二區所屬教師 / 人員每小時800元。
· 社群成員不可支領

	講師交通費
	上限4,000元，核實報支
	·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為主，需檢附車票或購票證明
· 社群成員不可支領

	工讀費
	活動前置、協助、紀錄…等
	· 每小時120元。若基本工資調整則依教育部公告內容辦理
· 每社群以 1 人為限 (不含身心障礙名額) ，且需於到職前完成勞保加保手續，聘期無法追朔。勞保雇主負擔費用由各社群經費支應
· 檢附工讀簽到明細表

	印刷費
	講義影印、研習簡報、海報印刷。
	· 實報實銷

· 收據抬頭請寫明國立臺灣大學，發票請打統編 03734301

	雜支
	文具、郵資…等
	· 實報實銷

· 收據抬頭請寫明國立臺灣大學，發票請打統編 03734301
· 不得核銷碳粉匣、墨水匣、感光筒


召集人請確認下述事項：
· 上述內容皆已填妥

· 依據辦法規定，每位教師僅得擔任一社群計畫之召集人，不得重覆擔任。同時本社群未與已獲補助之教師成長社群重覆申請。
· 為利審查作業之進行，電子檔格式請繳交 Word 檔。
	社群召集人
	召集人所屬高中學校之教務主任

	(簽章)
	(簽章)
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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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